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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8153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8月13日收到公司股东深圳市

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藏金壹号” ）的告知函，告知函全文内容如下：

许晓文先生于2018年8月10日将其质押在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无限售流通股5,

000,000股解除质押，上述质押于2018年8月10日办理了股份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许晓文

先生持有公司股份10,833,823股，占公司总股本0.82%。 本次解除质押后，许晓文先生所

持公司股票不存在质押的情况。

截至2018年8月13日，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公司 264,919,596股,占公司

总股本 20.00%，藏金壹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质押168,305,700股,占藏金壹号及其一

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63.53%，占公司总股本的12.71%。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525

股票简称：长园集团 公告编号：

2018154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50,043,439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18年8月20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发行及锁定情况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园集团” 、“公司” ）2015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对应的限售股。

（二）限售股发行情况

2015年7月13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核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吴启权等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1626号），核准长园集团向吴启

权发行57,071,976� 股、向曹勇祥发行 25,795,047� 股、向王建生发行24,608,214� 股、

向魏仁忠发行 13,920,115�股、向李松森发行1,612,706�股、向苏州启明创智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明创智” ）发行19,477,927�股、向苏州启明融合创

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启明融合” ）发行 6,074,472�股、向珠海运泰

协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运泰协力” ）发行 13,205,374�股。 核准长园集团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41,272,570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

2015年7月18日，公司披露《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利润分配实施完毕后调整发

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根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调整后的募集配套资金对应的发行股

份数量如下：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华夏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万能保险产品 （以下简称

“华夏人寿—万能保险产品” ）

8,688,097

深圳市藏金壹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藏金壹号” ）

17,376,194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沃尔核材” )

15,638,575

合计 41,702,866

上述募集配套资金对应的发行股份已于2015年8月18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

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续。

（三）限售股锁定情况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对应的新增股份登记手续完成后， 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及其

股份认购数量和锁定期情况如下：

发行对象 发行数量（股） 锁定期（月）

华夏人寿—万能保险产品 8,688,097 36

藏金壹号 17,376,194 36

沃尔核材 15,638,575 36

合计 41,702,866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限售股85,000股

2015年9月24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已离职的6名激励对象已获

授的85,0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并注销。 2015年10月29日注销完成，公司总股本由1,

090,308,460股减少为1,090,223,460股。

（二）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1,475,000股

2015年11月19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

授予预留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董事会确定本次预留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为2015年11月

19日，公司实际向102名激励对象授予147.5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5年12月23日，公司披露《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股份

授予结果公告》，2015年12月18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091,698,460股。

（三）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6,650,000股

2016年2月4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相关议案，并于2016年2月24日召开2016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前述议案。

2016年2月25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授予129名激励对象665万股限制性股票，并确定了本次

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6年2月25日。

2016年3月17日，公司披露了《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结果公告》，2016年3

月15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授予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091,698,460股增加至1,098,348,460股。

（四）实施2015年度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

2016年4月7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和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公司以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1,098,348,460股计算，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股（转增股本由资本公积金转增），转增金额为219,669,692.00元，

转增后总股本为1,318,018,152股。

2016年4月29日，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和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于2016年6月实施完毕。 公司股份变更为1,318,

018,152股。 其中，本次限售股变化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募集配套资金对应的限售股数量（转增

前）（股）

募集配套资金对应的限售股数

量（转增后）（股）

1

华夏人寿—万能

保险产品

8,688,097 10,425,716

2 藏金壹号 17,376,194 20,851,433

3 沃尔核材 15,638,575 18,766,290

合计 41,702,866 50,043,439

（五）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限售股706,800股

2016年9月，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

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将已离职的23名激励对象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706,8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并注销。 2016年11月19日注销完成，公

司总股本由1,318,018,152股减少为1,317,311,352股。

（六）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限制性股票7,700,000股

2017年9月28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长园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修订）》及相关议案，并于

2017年10月13日召开2017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了前述议案。

2017年11月2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

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授予194名激励对象773.5万股限制性股票，并确定了本

次限制性股票授予日为2017年11月2日。

2017�年 11�月 29日，公司披露了《长园集团关于授予第三期限制性股票的进展公

告》，在授予过程中，激励对象王刚因个人原因放弃认购授予的 3�万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对象王健因个人原因调减 0.5�万股限制性股票， 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际向193�

名激励对象授予 770�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7年12月15日，公司披露了《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三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授予结果公告》，2017年12月13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了证

券变更登记证明。 本次授予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1,317,311,352股增加至1,325,011,

352股。

（七）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所持限售股334,200股

2017年10月27日，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同意将已离职的18名激励

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313,200股限制性股票予以回购并注销。 2017年12月6日，公司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锁和已冻结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将 4�名离职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和已冻

结的 21,000�股股份全部进行回购注销。 上述限制性股票已于2018年2月5日回购注销，

公司总股本由 1,325,011,352�股变为 1,324,677,152�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承诺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及期

限

是否履行

股份限售

华夏人寿—万能保

险产品、藏金壹号、

沃尔核材

自该等股份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

让

2014年 12�月

22�日 （注：股

份上市时间为

2015年8月18

日）

是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中介机构名称：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核查意见的主要内容：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一）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拟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其在长园集

团2015年完成的重大资产重组中所做出的承诺；

（二）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

（三）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要求；

（四）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对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相关的信息披露真

实、准确、完整。

（五）本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及上市流通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1、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50,043,439股

2、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2018年8月20日

3、募集配套资金对应的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

号

股东

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转增

后，单位：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的数量

（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

（股）

1

华 夏 人 寿—

万能保险产

品

10,425,716 0.79% 10,425,716 0

2 藏金壹号 20,851,433 1.57% 20,851,433 0

3 沃尔核材 18,766,290 1.42% 18,766,290 0

合计 50,043,439 3.78% 50,043,439 0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18,766,290 -18,766,29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8,902,000 0 18,902,000

3、其他 31,277,149 -31,277,149 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68,945,439 -50,043,439 18,902,000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份

A股 1,255,731,713 50,043,439 1,305,775,152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255,731,713 50,043,439 1,305,775,152

股份总额 1,324,677,152 0 1,324,677,152

七、上网公告附件

1、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长园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限售

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长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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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1、律师函情况

（一）2012年9月18日，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德豪润达” 、“公

司” 、“本公司” 、“ETI” ）收到上海市方达（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方达律所” ）

律师函， 该函指出： 方达律所受Philips� Lumileds� lighting� company （以下简称

“PhilipsLumileds” ）及其关联公司“飞利浦” 委托向德豪润达发函。函件的基本内容为：

PhilipsLumileds注意到“某些” 曾经在PhilipsLumileds工作的员工就职于德豪润达，有

一名雇员在工作过程中使用了属于PhilipsLumileds的商业秘密，要求德豪润达在收到函

件后出具书面承诺 ， 承诺没有 PhilipsLumileds前雇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

PhilipsLumileds的商业秘密或以任何其它形式侵犯PhilipsLumileds的商业秘密。

（二） 德豪润达在收到上述律师函后， 委托广东大公威德律师事务所 （现已更名为

“北京市中银（珠海）律师事务所” ）（以下简称“大公威律所” ）于2012年10月10日回

函，向PhilipsLumileds指出：“非法手段获取了PhilipsLumileds的商业秘密” 是非常严

重的指控， 请PhilipsLumileds在收到回函后3个工作日内向德豪润达提供下述充分信息

和证据材料，以便德豪润达进行核查：（1）提供该“前雇员” 的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年龄、

性别、国籍在内的充分信息；（2）提供该“前雇员” 采用“非法手段” 的充分证据材料；

（3）提供PhilipsLumileds认为是商业秘密的充分证据材料。

（三）针对德豪润达回函提出的问题，方达律所于2012年11月8日回复：对方仅说明该

“前雇员” 是一名高级雇员，其他内容与第一次发函基本相同。

对此，德豪润达于2012年11月19日委托大公威律所向对方回复：

（1）PhilipsLumileds在来函中提及其“前雇员” 现为德豪润达的“高级雇员” ，但未

披露该“高级雇员” 的任何身份信息，也未提供该“高级雇员” 盗取PhilipsLumileds所谓

“商业秘密” 的证据。 对此，德豪润达提请PhilipsLumileds注意中国法律对“商业秘密”

的定义。 鉴于目前，PhilipsLumileds对德豪润达的指控并未提供任何依据，德豪润达若因

此声誉受损，必将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PhilipsLumileds在来函中同时要求德豪润达向其出具所谓书面确认书。 对此，

德豪润达不仅没有义务向PhilipsLumileds出具任何书面文件， 而且PhilipsLumileds也

无权向德豪润达提出该项无理要求。 在此， 德豪润达再次提醒PhilipsLumileds，

PhilipsLumileds前后两次来函指控，均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表现出的仅仅是

无知和霸道。 此后，德豪润达将不再回复PhilipsLumileds的类似来函。

2、起诉情况

（一）联邦法院

（1）2014年 6月 12日，Koninklijke� Philips� N.V和 Philips� Lumileds� lighting�

company� LLC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院圣何塞分院起诉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

份有限公司、德豪润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芜湖德豪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扬州德豪

润达光电有限公司、 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锐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ETI�

Solid� State� Lighting� Inc.、ETI� LED� Solutions� Inc、王冬雷、陈剑瑢、陈刚毅等，指控被

告的以下行为：侵占商业秘密、违反《加利福尼亚州综合计算机数据访问及欺诈法案》、侵

占、违反信托责任、违反合同、诱使违反信托责任、不公平竞争、滥用普通法以及违反《反计

算机诈骗和滥用法》。

（2） 2015年3月20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区地方法院圣何塞分院以“由于本院驳

回CFAA诉讼请求，原告的起诉状不构成联邦诉因，本院以影响实体权利的方式驳回本次

起诉” 。

（二）加州法院

（1）2015年 3月 24日，Koninklijke� Philips� N.V和 Philips� Lumileds� lighting�

company� LLC向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郡高等法院起诉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德豪润达国际（香港）有限公司、芜湖德豪润达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扬州德豪润达光电

有限公司、大连德豪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锐拓显示技术有限公司、ETI� Solid� State�

Lighting� Inc.、ETI� LED� Solutions� Inc、王冬雷、陈剑瑢、陈刚毅等，指控：侵占商业秘

密、违反《加利福尼亚州综合计算机数据访问及欺诈法案》、违反受托责任、违反合同、诱

使违反受托责任、诱使违反合同；以及不正当竞争。

（2） 2016年4月18日，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郡高等法院作出关于其他被告无人身

管辖权的判决，本案的被告正式确认为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王冬雷、陈剑瑢、

陈刚毅。

（3）2017年7月，Koninklijke� Philips� N.V将其持有的Philips� Lumileds� lighting�

company� LLC� 80%股权出售给“阿波罗” 基金公司。2017年12月，在对方拿到交换证据，

包括本公司的外延菜单后，Koninklijke� Philips� N.V主动正式从本案退出， 原告变更为

Lumileds� lighting� company� LLC （以下简称 “Lumileds” ）。 2017年12月26日，

Lumileds通过律师向德豪润达转达新的起诉状，该起诉状修改了新的诉讼主体，部分指控

内容因为涉密而被遮盖。 根据新的诉状，对方指控的行为为：侵占商业秘密；违反《加利福

尼亚州综合计算机数据访问及欺诈法案》；违反合约。

（4）2018年5月31日，经法庭确认，Lumileds主动放弃了其对德豪润达违反《加利福

尼亚州综合计算机数据访问及欺诈法案》的指控。本案的主张仅剩：侵占商业秘密；违反合

约。

（5）2018年7月10日， 经法庭确认，Lumileds放弃了其对陈刚毅违反合约的指控。

Lumileds主张仅剩：侵占商业秘密。

（6）2018年7月25日的庭审中，Lumileds放弃了对陈剑瑢的全部指控。

二、关于本次诉讼涉及的其他情况

1、诉讼涉及案件的基本情况

德豪润达现高级管理人员陈刚毅入职本公司之前，曾任职于Philips� Lumileds。

2012年6月，PhilipsLumileds对陈刚毅的工作用笔记本电脑及USB驱动器进行了取

证分析， 分析表明陈刚毅工作用的USB驱动器不包含任何PhilipsLumileds的机密信息。

经技术专家分析，亦未发现陈刚毅的笔记本电脑或USB驱动器上有复制或者删除的迹象。

2016年7月，PhilipsLumileds向法院初步确定其所谓的“商业秘密” 。

2018年，在审查了ETI的有关设备的技术菜单后，Lumileds的专家重新提出了一份所

谓的“确定关键技术的报告” ，但这些关键技术与其2016年7月初步确定的所谓的“商业

秘密” 的定义不同，已经进行变更并更贴近于ETI的技术菜单内容。 随后，Lumileds指控

ETI的技术菜单中有六项涉嫌使用了其所谓的“商业秘密” 。

针对指控，ETI方面开展了如下工作：

（1）提供证据证明:Lumileds指控涉及的每项技术菜单，均为ETI独立研发；

（2）提供证据证明：在ETI的外延技术菜单中，不存在且未使用Lumileds所谓的“商

业秘密” ；

（3）提供证据证明：Lumileds提出的所谓“商业秘密” 在LED技术领域通常是已知

的、公开的信息，不能作为商业秘密。

2、庭审情况

（一）出庭情况

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德豪润达积极应诉，董事长王冬雷先生、董事陈剑瑢女士赴美

国出庭作证。 但受中美之间贸易战影响，本案另一位关键当事人陈刚毅先生却因为签证问

题而无法出庭。 考虑到陈刚毅先生“科学家” 的身份，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将其签证申请一

直搁置，至今申请状态仍为“行政调查” 。 基于此，作为本案核心当事人的陈刚毅先生因为

中美两国之间敏感的政治关系而丧失了亲自出庭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因为美国政府未向

陈刚毅签发签证，使得Lumileds获得巨大优势。 且在庭审期间Lumileds的律师不断的用

语言引导，指出陈刚毅无法出庭就是心虚，就是“贼” ！ 而法庭不允许我方向陪审团指出陈

刚毅未能出庭的原因，是由于美国大使馆拒绝按庭审法官的要求给予签证的情况。

（二）证据情况

纵观整个庭审，对方并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德豪润达侵犯商业秘密，多数陈述均是

建立在捕风捉影的“故事” 之上。 首先，在物证上无论是电脑鉴定报告或双方的USB鉴定

报告均清晰的指出陈刚毅并未带走任何对方的商业秘密。 其次，在技术上，德豪润达聘请

及法院同意的权威LED技术专家： 美国斯坦福大学知名教授在出庭时指出德豪润达并未

侵犯对方商业秘密，并进一步证明Lumileds的所谓“商业秘密” ，其实在LED技术领域均

属于已知的、公开的资料，不存在“秘密” 。

三、有关本案的诉讼金额

在Lumileds的起诉过程中，对方一直未提出索赔金额，直至2018年3月28日，其通过

律师转达Lumileds计算出的损失赔偿数额，但该数额因含有Lumileds的专有信息而受美

国法律保护，因而处于保密状态。

基于此， 德豪润达在美国聘请的著名第三方专家Ugone博士 （任职于Analysis�

Group———安诺析思国际咨询公司）出具的报告认为：如果对方指控成立，该损失赔偿数

额应介于约0至300万美元之间。 该数据由我方的美国律师披露给本公司 （因涉及

Lumileds专有信息，我方律师仅披露数额未提供书面报告）。

德豪润达认为：这个数字应该为0元，因为德豪润达公司及其雇员在本案中不存在违

法行为，本案是Lumileds出于打压竞争对手目的而发起的恶意诉讼。

四、和解情况

本着化解纠纷合作共赢的目的， 德豪润达与Lumileds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的组

织下分别于2017年3月、2018年5月10日进行和解谈判。

截止目前，双方虽未达成和解，但仍不排除和解的可能性。

五、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根据加州法院陪审团于2018年8月10日作出的裁决： 由于挪用商业秘密，ETI少支出

了研发费用，ETI须向Lumileds补偿研发费用6600万美元,按2018年8月10日，中国人民

银行公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6.8395算，约合人民币45,140.7万元，占公司2017年

末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7.31%。上述赔偿金额为陪审团作出的裁决结

果，尚具有不确定性，最终金额以法院的判决为准。

六、本公司的后续安排

由于Lumileds律师不正确的、恶意的引导，导致加州法院陪审团无视法律的、科学的

证据，认定Lumileds的商业秘密被挪用，进而作出上述裁决。 本公司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主张公司合法权益，切实维护公司及股东利益：

1、在美国提起申诉、上诉等措施：（1）一旦美国法院作出判决，本公司将提起申诉以

推翻或减少判决金额；（2）如果申诉不成功，本公司将把加州法院判决上诉到由三名独立

法官组成的加州上诉法院；（3）根据加州法律，在本公司的上诉得到解决之前，法院的判

决不是最终判决；

2、在国内提起反诉的措施：（1）2018年7月30日，就Lumileds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

侵犯德豪润达权益的行为，德豪润达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主张Lumileds及

其关联方应向德豪赔偿相应直接、间接损失人民币95,637,904.83元；（2）在下一阶段，公

司将根据案件事实，对Lumileds启动其他诉讼；

3、在合适条件下，同步推进和解进程。

七、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外， 以及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在 《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

文》中披露的吴长江（原告）向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王冬雷（被告一）、德豪润达

（被告二）、雷士照明（被告三），并追加NVC� Inc.为第三人的相关诉讼外，公司（包括控

股子公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事项、仲裁事项如下：（1）作

为被告、或共同被告的诉讼共3项，涉及的金额合计669.55万元；（2）作为原告的诉讼共12

项，涉及的金额合计763.50万元。

八、其他说明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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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提起诉讼案件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2018年7月30日，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原告” ，以下简称“德豪润

达” 、“公司” 、“本公司” 、“ETI” ）因LUMILEDS� LLC（以下简称“Lumileds� 公司” ）

在美国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行为侵犯了公司的权益， 将Lumileds�公司 （作为被告

一）及其关联公司亮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告二，以下简称“上海亮锐科技” ）、

亮锐（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作为被告三，以下简称“上海亮锐管理” ）、亮锐科技（湖北）

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四，以下简称“湖北亮锐科技” ）、亮锐（嘉兴）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

告五，以下简称“嘉兴亮锐科技” ）作为共同被告向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

讼。 本次诉讼受理法院位于广东省珠海市。

2018年7月30日，公司收到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案号为：

（2018）粤04民初87号。

二、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原告：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LUMILEDS� LLC

被告二：亮锐（上海）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三：亮锐（上海）管理有限公司

被告四：亮锐科技（湖北）有限公司

被告五：亮锐（嘉兴）科技有限公司

（二）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因被告一在美国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行为侵犯了原告的利益，应赔偿原

告为此支付的包括律师费、 专家费用等在内的直接损失总计为9,660,873.22美元。 按照

2018年7月22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公告（1:6.7942），折合为人民币65,637,904.83元。

2、 请求判决因被告一在美国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的行为导致原告丧失的交易机

会，产生间接损失暂定为30,000,000.00元。

3、上述损失总计人民币95,637,904.83元。

4、判决被告二、三、四、五与被告一共同承担连带责任。

5、请求判令五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

（三）事实与理由

原告是一家主要从事于小家电及LED系列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公司。 而被告一

Lumileds� LLC (名称变更前为 Philips� LumiledsLighting� Company� LLC, 简称

“Lumileds公司” )则是一家主要从事于LED和汽车照明领域的研发、生产及销售的企业。

原被告双方所从事的行业虽然同属于LED行业，但双方所生产的产品、面对的市场、服务

的客户均不相同。 原告制作的芯片为中小功率的芯片，用于中下游产业中低端LED灯具产

品的制作，主要供应于低端产品市场(如改装车后装灯)；而被告制作的芯片为大、高功率芯

片，其生产的LED灯具产品主要应用于高端市场。 双方的产品并不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

尽管如此，被告Lumileds公司将原告视为假想竞争对手，为阻挠原告进入美国及欧洲

市场，Lumileds公司曾于2014年6月12日向美国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 (以下简称

“联邦地区法院” ) 提起诉讼， 请求赔偿Lumileds公司实际及惩罚性损害赔偿金、 支付

Lumileds公司已支付的相关诉讼成本。 Lumileds公司还向联邦地区法院申请禁止原告在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市场销售产品的初步及永久禁令。 后联邦地区法院以不具备管辖权为

由，驳回了Lumileds公司的起诉。

然而在被联邦地区法院驳回诉讼后， 被告Lumileds公司于2015年3月24日再次向美

国加利福尼亚州圣克拉拉郡高等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法院责令原告向Lumileds公司退还

非法所得利润、赔偿Lumileds公司实际及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支付Lumileds公司已支付

的相关诉讼成本。 Lumileds公司还向法院申请了禁止原告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市场销售

的初步和永久禁令。

原告认为被告Lumileds公司的上述两个诉讼明显存在恶意诉讼的行为。 具体表现如

下：

1、明知联邦地区法院无管辖权却仍然恶意提起诉讼；

2、二次诉讼均无任何事实和法律依据；

3、被告故意拖延诉讼，故意不做好相关证据的保全工作。 同时利用美国司法制度下陪

审团制度，以期以讲故事，而非靠证据来获得对其有利的案件审理结果；

4、被告在两次诉讼中，曾经肆意将包括原告在内的国内各关联公司作为被告一并提

起诉讼，而无视上述公司与侵犯商业秘密毫无任何关联性；

5、Lumileds公司在两次诉讼中，均采用先罗列一堆指控的“控诉” 以及需要承担的法

律责任，再逐步减少的诉讼策略。 迫使原告疲于应诉，付出大量费用、时间和精力。 客观上

造成对原告的困扰。

关于Lumileds公司起诉本公司的事项其他内容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刊登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上的《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86）。

（四）诉讼进展

2018年7月30日，公司收到了《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截止目前，本

案尚未进入案件审理阶段。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公司于2018年4月28日在《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中披露的吴长江（原告）向

惠州市惠城区人民法院起诉王冬雷（被告一）、德豪润达（被告二）、雷士照明（被告三），

并追加NVC� Inc. 为第三人的相关诉讼、2018年8月14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公

告》中涉及的与Lumileds的相关诉讼以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包括控股子公

司）没有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其他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事项、仲裁事项如下：（1）作

为被告或共同被告的诉讼共3项，涉及的金额合计669.55万元；（2）作为原告的诉讼共12

项，涉及的金额合计763.50万元。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上述案件尚未形成生效判决， 上述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尚不确定。

五、其他说明

公司的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六、备查文件

《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2018）粤04民初87号]。

特此公告。

广东德豪润达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882

证券简称：广泽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86

上海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协议转让公司股份完成过户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原持股5%以上股

东亓瑛提交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登公司” ）出具的《证券过

户登记确认书》。亓瑛于2018年8月1日通过协议转让方式，拟将其持有的公司28,805,607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7.02%）转让给王永香。截至本公告日，该事项已在中登公司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 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转让的基本情况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亓瑛女士于2018年8月1日与王永香女士签订了 《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由亓瑛女士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28,805,607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7.02%）全部转让给王永香女士。本次转让完成后，亓瑛女士将不再持

有本公司股份，王永香女士将持有本公司7.02%股份。本次转让方与受让方基本情况、协议

转让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披露的《关于股东权益变动的提示性

公告》（公告编号:2018-082）及相关《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等公告文件。

二、股份过户情况

2018年8月13日， 公司收到出让方、 受让方提供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过户登记确认书》，上述协议转让股份的过户登记手续已完成。

三、转让前后持股变动情况

股东名称

此次过户完成前所持股份 此次过户完成后所持股份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股） 持股比例（%）

亓瑛 28,805,607 7.02 0 0

王永香 0 0 28,805,607 7.02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次股份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五、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过户登记确认书》。

特此公告。

上海广泽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977

证券简称：浪潮信息 公告编号：

2018-056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潮信息、公司或本公司）于2018年8月

1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浪潮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潮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浪潮软

件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浪潮软件集团）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浪潮集团自2009年

10月29日至2013年4月24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平台、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

减持公司股份7,895,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6721%；自2018年4月18日至2018年8月9

日， 通过可交换债券换股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17,545,72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3610%，累计减持比例为5.0331%。 具体变动情况如下：

一、股东股份变动情况

本次换股前，浪潮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531,369,28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1.22%；与

一致行动人浪潮软件集团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36,511,686股，占公司总股本41.62%。

单位：元/股，股，%

股东名称 方式 期间

减持均价/换股价

格

数量 比例

浪潮集团

集中竞价交易

2009年10月29日-

2009年11月2日

8.55 1,700,000 0.7907

大宗交易 2009年11月6日 8.64 460,000 0.2140

集中竞价交易

2010年11月2日-

2010年11月9日

23.21 2,042,500 0.9500

大宗交易 2010年11月10日 23.53 750,000 0.3488

大宗交易 2010年12月16日 25.14 1,250,000 0.5814

集中竞价交易 2013年4月22日 22.09 966,001 0.4493

集中竞价交易

2013年4月23日-

2013年4月24日

21.74 726,499 0.3379

“17浪潮E1”换股

2018年4月18日-

2018年5月17日

24.00 6,295,454 0.4883

2018年5月18-

2018年7月24日

23.96 6,923,988 0.5371

2018年7月25-

2018年8月9日

23.96 4,326,283 0.3356

合 计 - - 25,440,725 5.0331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浪潮集团持有本公司513,823,555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39.85%；与一致行动人浪潮软件集团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518,965,961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40.25%。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浪潮集团本次换股未违反《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

2、本次换股行未违反浪潮集团做出的相关承诺；

3、“17浪潮E1” 发行规模为1,500,000,000元，本次换股后，债券余额减少至1,079,

352,000元；

4、信息披露义务人浪潮集团已履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8年8月

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浪潮电子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759

证券简称：洲际油气 公告编号：临

2018-070

号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为保证公平

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发生异常波动，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

股票自2018年3月27日开市起停牌。 2018年4月27日，公司对外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进

展情况暨延期复牌公告》，公司股票自2018年4月27日起继续停牌；由于重大资产重组工

作尚未完成，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8年5月27日起继续停牌，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8年5月26日对外披露的

《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2018年6月11日、2018年6月27日， 公司召开第十一届董

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和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申请重大资产

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6月28日起继续停

牌，详细情况请见公司于2018年6月28日对外披露的《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公司于2018年7月28日对外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停牌的公告》，经向上

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18年7月30日（2018年7月28日、2018年7月29日为非交

易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截至本进展公告披露日，公司有序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并组织中介机构进行

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现场工作。公司与交易对方进行持续沟通，各中介机构就所涉及的

资料底稿进行核查、整理，目前上述相关工作尚未完成。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及时召

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发布公告并按相关规定进行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根据重

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

情况。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

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

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洲际油气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8月13日

证券代码：

000793

证券简称：华闻传媒 公告编号：

2018-092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购买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7月16日召开的第七

届董事会2018年第十次临时会议审议批准了《关于购买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议

案》，具体内容详见2018年7月17日公司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购买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79）。

公司购买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车音智能” ）60%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于2018年8月13日完成，变更后的车音智能基本情况如下：

1、企业名称：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2、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3、住所：深圳市南山区科苑路6号科技园工业大厦东606A

4、法定代表人：苏雨农

5、注册资本：6,010.5994万元

6、成立时间：2008年11月3日

7、经营期限：2008年11月3日至长期

8、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680388669N

9、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电子产品、通讯产品的技术开发、销售；计算机系统集成；

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经营进出口业务；经营电子商务；汽车用品销售。（以上项

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第二类

增值电信业务中的呼叫中心业务和信息服务业务（不含互联网信息服务）,� 从事广告业

务。

10、股东及出资比例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1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606.3625 60.0000

2 拉萨子栋科技有限公司 1,655.1328 27.5369

3 拉萨鼎金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327.0041 5.4405

4 王力劭 211.0500 3.5113

5 曾辉 211.0500 3.5113

合计 6,010.5994 100.00

至此，公司持有车音智能60%股权，车音智能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特此公告。

华闻传媒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八年八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600195

证券简称：中牧股份 公告编号：

2018-034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8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八区17号楼8

层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7,905,83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1.170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现场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王建成先生主持，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会议

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董事薛廷伍先生、吴冬荀先生、李学林先生、独立董事

郑鸿女士、马战坤先生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现场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侯士忠先生、王新芳女士由于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现场会议；

3、董事会秘书郭亮先生、副总经理苏智强先生出席现场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经营班子办理增持其他上市公司股份相关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7,882,337 99.9923 23,500 0.0077 0 0.0000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为普通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 1/2以上

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跃仙、吴涵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

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牧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8月14日


